
关于印发《逸夫实验楼搬迁工作
方案》的通知

各系、各有关部门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逸夫实验楼搬迁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12年10月18日

	铜陵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0月19日印发


逸夫实验楼搬迁工作方案
为使逸夫实验楼部分实验室和办公室的搬迁工作有序、安全、高效进行，现制定搬迁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搬迁组织领导：

成立搬迁工作领导小组。人员组成如下：

组  长：丁家云

副组长：王  刚  崔国发  倪国爱  冯德连
成  员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 夏美武  查道懂  王江汉  王金成
高天星  赵正信  李金平  圣小武  钟志水  王泾文  郑志华
金利娟  刘增良  周建龙  赵建国  程从丰  吴  杨  许宗风
孙国超  罗  冰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作为搬迁工作的日常协调机构，主任由查道懂同志兼任，副主任：刘晨、徐骏流、王杰。办公室成员由各系办公室主任或资产管理员，以及根据工作需要，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。
二、搬迁对象：

1．现实验楼（A、B、C）内的部分实验室、现教中心机房搬迁到逸夫实验楼；

2．现在系部楼内办公的土木建筑系、机械工程系、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办公室（含教研室）搬迁到逸夫实验楼；
3．系部楼内的部分办公室进行微调。

三、搬迁及房源分配原则

1．实验室实行一对一搬迁（由教务处协调安排，责任人刘晨，《相关系部分实验室搬迁对应一览表》另行印发），各系办公用房在原分配的基础上相应增加1-3间（国资处协调安排，责任人徐骏流，《部分系部办公室搬迁对应一览表》另行印发）；各实验室搬迁后要确保及时投入使用，如不能及时投入使用，暂时不搬。

2．各系部自行组织搬迁。实验室搬迁方案须报教务处审核，搬迁费用由教务处会同财务处、监审处、国资处核实，据实报销；系部办公室（不含增加办公室）搬迁费用按同一楼内300元/系拨付，不同楼间1000元/系拨付。

3.实验室、办公室资源配置由学院统一调配。

四、明确搬迁职责：
1．各系：负责各自办公室、实验室的搬迁工作，包括物资、设备的整理、打包、运输、搬迁、安放、封存及保管。迁入前，要检查各自的实验室功能是否满足，如局部不能满足的，应及时提出整改意见；办公室地面、门锁、窗户、插座、墙柜等，如存在缺陷，由国资处通知有关单位尽快整改。
其中，办公室搬迁过程中，诸如会议桌、处级干部办公桌等办公家具需要专业人员搬迁的共性问题，由学院统一解决。
2．教务处；负责实验室分配、搬迁方案的审核；会同财务处、纪委（监审处）、国资处等部门核定搬迁费用，以及协调实验室搬迁等工作。
3．办公室：负责电话移机等工作。

4．国资处：负责办公室分配及房间局部调整，以及现场协调工作。搬迁前，通过部门主页公布各供货商、分包商的相关信息，多渠道加大工程整改力度。搬迁后，会同总务处安排水、电工专人值班，编制门牌号码，安装空调、窗帘等。

5．现教中心：负责开通网络。

6．保卫处：负责安全与保卫工作。要针对逸夫实验楼目前的布局、结构与现状，提出加强安全防范的具体措施。
7．总务处：与国资处做好水电线路图的交接，有条件的接管水、电设施，安排值班人员。

8．财务处：会同教务处等部门审核搬迁费用。

9．纪委、监审处：负责监督搬迁成效，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搬迁方案及费用。
五、搬迁时间安排

1．准备阶段：2012年9月1日---10月15日：调研摸底，确定房源分配；拟定搬迁方案；召开搬迁动员会（协调会）。
2．搬迁阶段：2012年10月16日---10月31日，各实验室设备搬迁；机械工程系、土木建筑系、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办公室搬迁。

3．完善阶段：2012年11月1日—10日，各搬迁实验室设备等试运行；上缴原实验室、办公室钥匙；微调系部楼内办公室；补缺补差，完善使用功能。

六、搬迁具体要求：

1．加强领导，高度重视。为切实做好搬迁工作，学院成立了搬迁工作领导小组，各系、各部门要尽快成立以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搬迁工作领导小组，进一步明确责任人和联系人。要按照学校总体方案的要求制订本单位搬迁工作实施方案，并将领导小组名单报国资处备案（系办公室主任或资产管理员为院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，并作为本系部搬迁联络人）。要树立责任意识、大局意识，在学院搬迁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周密部署、超前谋划、责任到人、落实到位。各系、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领导和组织本系、本部门的搬迁工作，制定搬迁工作方案及倒计时任务表。
2．统筹兼顾，有序安排。各系、各部门要精心统筹整个搬迁工作，处理好搬迁与使用、新旧资源调配、新老实验室功能的协调、办公地点变动等关系和矛盾，确保整个搬迁工作有序进行，同时确保学院正常的教学、工作秩序不受影响。任何单位或个人，不得随意占用未经分配的办公室或实验室。搬迁后，原办公室、实验室的物品应及时清理完毕，钥匙分别交到国资处、教务处。
3．明确责任，保障到位。各系、各部门要厉行节约、精打细算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要广泛动员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参与搬迁工作，以确保搬迁任务顺利完成。在搬迁过程中，要注意保持环境整洁，保护好现场的装修成果，不要拖动重物，避免碰撞墙角、门、窗和墙面等，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、不损坏。各系、各部门要加强沟通、协调，对存在的质量问题，及时整改。各系、各部门对于逸夫实验楼的供货商、分包商的费用支付，因涉及使用单位签署意见，要慎重签字。
附件：

逸夫实验楼办公室安排表

	序号
	系部名称
	办公室编号及面积（㎡）
	备注（间数）

	1
	土木建筑系
	315（79.26）、336（19.49）、338（19.49）、340（19.49）、342（19.49）、

344（39.48）、346（39.48）、348（39.48）、350（39.48）、352（39.48）、313（99.31）
	11间

	2
	机械工程系
	411（120.6）、432（19.49）、434（19.49）、436（19.49）、438（19.49）、

440（39.48）、442（39.48）、444（39.48）、446（39.48）、448（39.48）、450（39.48）、413（37.64）、415（107.9）
	13间

	3
	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
	524（56.83）、526（68.61）、511（120.6）、536（19.49）、538（19.49）、

540（19.49）、542（39.48）、544（39.48）、546（39.48）、548（39.48）、550（39.48）、552（39.48）、515（107.9）、513（37.64）
	14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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